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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泉 州 市 林 业 局 
 

泉教思〔2017〕1 号 

  

 
泉州市教育局  泉州市林业局 

关于开展“弘扬生态文明·创建森林城市”

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林业局，各市属高校、中小学（中

职学校）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

区、国家森林城市，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部

署要求，决定在全市学校进一步开展“弘扬生态文明·创建

森林城市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 

  弘扬生态文明·创建森林城市 

二、活动时间 

2017 年 1 月—4月 

三、活动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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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“森林生态文化”主题宣传活动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

要在“3.12”植树节前后，充分利用校园广播、校园网、宣

传栏、班报等校园宣传阵地，通过举办知识讲座、征文、演

讲、书画摄影展、集中签名等形式多样的活动，广泛宣传森

林生态文化知识，提高师生爱绿护绿、保护环境的意识，培

养低碳绿色、生态文明的生活习惯。要把“森林生态文化”

主题宣传活动与开展“公共生活好言行”主题教育活动、“学

习雷锋精神，情暖美丽泉州”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起来，开展

“创建森林城市，我知晓、我参与、我奉献”活动，组织学

生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参观实践，开展关爱自然、低碳生活、

植树护绿志愿活动，引导师生积极参与到森林城市、生态文

明城市和绿色校园创建工作中来，营造弘扬生态文明的浓厚

氛围。 

2.“创建森林城市”主题征文活动。参加对象为在校中

小学生。征文以“弘扬生态文明·创建森林城市”为主题，

既可以写心中理想的森林城市、身边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、

参与植树护绿的感受、践行生态文明的感人事迹，也可以写

对建设森林城市与绿色生态家园的认识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

的建议和倡议等。文章题目自拟，体裁不限（诗歌除外），

字数一般为：小学生文章 600 字左右，初中生文章 800 字左

右，高中生文章 1000 字左右。投稿作品不得抄袭，未参加

市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其它征文活动，如发现抄袭即

取消参赛资格并通报给有关学校。对各地、各校征文数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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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限制。 

征文投稿采取网上投稿方式。电子稿发送至泉州德育网

（www.qzdy.cn）“弘扬生态文明·创建森林城市”主题征文

活动栏目，并在投稿页面正确填写文章标题、学生姓名、指

导教师姓名、所在学校名称及联系电话，学校名称必须完整

规范，指导教师姓名必须经本人确认（可以不填报指导教

师）。截稿时间为 3月 12 日。活动将按小学、中学组两个组

别，根据征文数量和质量确定获奖比例，评出征文一、二、

三等奖若干名，发给获奖证书。 

3.深化“绿色校园”创建活动。全市“十二五”以来创

建的“绿色校园”要进一步深化创建工作，其它所有学校也

要积极开展“绿色校园”创建活动，利用 3月份“义务植树

月”开展校园绿化行动，提升校园绿化美化水平。要结合加

强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，组织开展树木、花卉等种养知识学

习和实践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、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《泉

州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抓好校园

绿化示范建设，每个县(市、区)建设 5-8 所绿化美化水平较

高的示范性“绿色校园”，发挥示范辐射作用。 

四、其它事项 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请于 3 月 20 日前将创建示范

性“绿色校园”登记表、汇总表（每个县市区 5-8 所）报送

市教育局，市属中小学“绿色校园”创建水平较高的学校报

送登记表给市教育局。市教育局、市林业局组织审核后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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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泉州市示范性“绿色校园”。 

2.植树节前后，市林业局将组织开展珍贵乡土树种进校

园活动，向有需求的学校免费提供树种（具体种植数量另行

通知）。请有关学校按照要求做好种植管护工作，为绿色校

园再添新绿。 

请各地各校及时将活动信息上传泉州德育网。 

 

附件：1.泉州市创建示范性“绿色校园”登记表 

2.泉州市创建示范性“绿色校园”汇总表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泉州市林业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— 5 — 
 

附件 1 
 

泉州市创建示范性“绿色校园”登记表 
 

学校名称  

学校负责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校园占地面

积（平方米） 

 绿化面积    

（平方米）

 绿化覆盖率  

（%） 

 

创建“绿色校园”概况（工作亮点、主要成效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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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泉州市创建示范性“绿色校园”汇总表 
 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序号 学校名称 校园占地面

积（平方米）

绿 化 面 积

（平方米） 

绿化覆盖率

（%）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林业厅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6 日印发 


